
學 生 實 習 合 約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甲 

立合約書人                        （下稱 方）為乙方學生臨床實習雙方協議簽訂本合約，約定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乙 

條款如下： 

一、 甲方同意接受乙方物理治療學系○○○學生前來實習，實習名額共○名，實習期間於民國○年○
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 甲方應依學生學習情形擬定教學訓練計畫，計畫內容包含：訓練目標、師資、教學資源、訓練課
程與訓練方式、考評機制等。 

三、 甲方對乙方實習學生負有教學義務，另學生實習表現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並紀錄，並得視需要
召開實習檢討會議。 

四、 為確保學生之學習權益與安全，甲方之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應符合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之規
定，並於學生第一次到院實習前完成職場工作安全教育課程。 

五、 學生實習期間，甲方得提供會議室、休息室、圖書室等，供乙方學生使用，甲方並得指派有關人
員指導乙方學生臨床實習，乙方學生並得參加甲方之教學活動。 

六、 學生實習期滿時，由甲方於期滿日起十五日內核發實習成績證明單寄送乙方，作為甲乙雙方共同
考評學生成績之依據。 

七、 乙方應於分派學生至甲方實習至少一個月前，將學生名冊送達甲方，以便處理相關事宜。 
八、 為保障乙方學生權益，乙方學生至甲方實習時應繳交經勞動部指定之醫療院所出具之體格檢查報

告方可完成報到。上述檢查項目悉依甲方實習生管理辦法辦理。 
九、 甲方依法訂立並已公開揭示之醫療志業資訊保密辦法，乙方學生應充分知悉保密辦法文件中所謂

機密資訊之範圍與定義，並負有遵守之義務。乙方學生因實習所知悉或持有之人事、會計、個人
資料、管制文書、病患病歷、病情、健康資訊或隱私，及其他機密資訊，應負保密義務，除因法
律規定或政府機關之命令必須揭露外，非經甲方事前以書面允許，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洩
漏，或有對外發表，或供自己或第三人使用等行為，如有違反，乙方學生應自負所有一切民刑事
責任。如致甲方受有任何損害或受他人求償，乙方學生均應向甲方負賠償責任，乙方負連帶責任。
無論實習期間或實習結束後亦同。 

十、 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必須遵守甲方一切規定。 
十一、為維護甲方信譽及個人之專業形象，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應穿著甲方規範之工作服（白襯衫、深

藍或黑色長褲、黑色包鞋）、外加工作服並配戴識別證，請勿特異裝扮，頭髮保持整潔，中長髮
者須將頭髮挽起或妥善整理，男性同仁鬍鬚請保持整潔，並修整合宜；其他特殊單位之實習生應
依相關規範穿著工作服。 

十二、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不得攜帶葷腥食物進入院內食用。 
十三、甲方院內分機、網路及電子信箱皆屬公物，非因公務，不撥打外線電話或進入非業務相關網站查

詢與使用 
十四、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之膳食、交通及疾病治療等事務概由乙方學生自理，甲方酌情給予協助。 
十五、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之公物，如有不慎或故意損壞、遺失、被竊時，應由乙方學生負責賠

償。 
十六、乙方於學生實習期間，應於實習前依甲方收費標準一次繳付所有參與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之實習費

予甲方，如逾期未繳或繳付不完全甲方得逕行終止或解除契約。 
十七、為保障乙方學生權益，乙方學生至甲方實習期間之保險事宜由乙方自行辦理，且傷害保險最低保

額不得低於新台幣 100萬元。 
十八、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可隨時協議以書面訂定之。 
十九、本合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立合約書人 

     甲方：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法定代理人： 

地址：花蓮市中央三段 707號 

      

乙方：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校長： 

地址：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日 


